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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龙激光”）编制了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 3月 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德龙

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60号），

公司获准以首次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84.00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 30.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7,985.1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603.15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1,381.97 万元，其中超募资

金总额为 26,381.97 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19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95,637,122.58 元（含募集

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净额），具体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779,851,200.00

减：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 46,791,072.0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到账金额 733,060,128.00

减：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4,184,159.94

前期其他发行费用置换 5,056,256.08

减：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1,857.60

减：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114,885,994.44

募集资金项目支出置换 61,324,425.21

募集资金项目支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17,855,110.22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7,000,000.00

超募资金用于股份回购 10,064,348.78

加：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22,949,146.85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含现金管理
注
） 195,637,122.58

注：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中包括尚未到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余额合计 171,000,000.00 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

追究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14 日、2024年 12 月 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苏

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苏州德龙激光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余额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九华路

支行
89240078801100000028 795,967.85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8112001013000653432 已注销

3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胜浦支行 51200400001124 已注销

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吴支行 75270122000318004 已注销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

行
32250198883600006647 已注销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干将路支行 512902423910858 6,522,008.01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九华路

支行
89240078801900000258 -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8112001012800794035 -

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胜浦支行 51098700001665 -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92090078801000001634 10,226,581.31

1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高新区支行 86011110001172165 7,092,565.41

合计 24,637,122.58

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中不包括尚未到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余额合计 171,000,000.00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61,324,425.21 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

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5,056,256.08 元，合计人民币

66,380,681.29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0254号），公司的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2024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28,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适时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

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

民币 171,000,000.00元，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归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九华
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4.10.14-2
025.1.14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干将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4.12.30-2
025.3.31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阴高新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00,000.00 2024.12.27-2
025.4.1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4.12.30-2
025.4.1

保本浮动
收益

否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阴高新区支行

单位七天通知
存款

22,000,000.00 支取时到期
保本固定

收益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单位七天通知
存款

9,000,000.00 支取时到期
保本固定

收益
否

(五)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7,9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

额的比例为 29.94%。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7）。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4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

产等）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

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议案》，其中“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充建设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拟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998.23



万元用于投向新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4）。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1月 18 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年 2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

行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2月 23日、2024年 2月 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分别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2024年 3月 6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2024年 3月 29日，公司完成本

次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股份 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86%，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 29.98元/股，最低价 27.71元/股，回购均价 28.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0,064,348.7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

详见 2024年 4月 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

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7）。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

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4）。

2024年 1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

激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同意以下事项：

结项募投项目：“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充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拟进行募投项目结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998.23万元用于投向新募投项目

“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终止募投项目：“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已不符合公司现实需要，拟

进行募投项目终止，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356.61万元用于投向新募投项目“激光

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变更募投项目：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规划建设新总部，并调整产能规划布

局，拟将“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激光器产能扩充建设项目”变更为“激光器产业

化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5,668.84万元投向“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

目”；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 4,253.61 万元投向“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上述数据为截至 2023

年 12月 26日的数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

收入，最终金额以当日专户金额为准。

(二)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

意增加德龙激光为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除此以外，项

目的投资方向、实施内容等均不发生变化。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三) 2024年 12月 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保荐机构对本事

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2）。

2024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同意以下事项：

将使用于“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和“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和理财收入17,592.83万元整体变更至“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使用。同时，鉴于“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德龙激光及全资子公司江苏德龙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德龙”），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11,000.00万元对江苏德龙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德龙注册资本将

从 8,000.00 万元变更为 19,000.00 万元；并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向其提供无息借款，期限 2年，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

后可续借，也可以提前偿还，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次借款的

金额将全部用于实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作其他用途。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13,819,711.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332,418.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5,928,225.3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1,129,878.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65%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

扩充建设项目
结项 164,388,000.00 109,122,943.40 109,122,943.40 6,254,404.08 108,410,378.40 -712,565.00 99.35% 已结项 133,095,779.41 注1 不适用 否

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

激光器产能扩充建设项

目

是 86,461,900.00 32,166,568.92 32,166,568.92 - 32,166,568.92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59,174,000.00 18,713,190.64 18,713,190.64 - 18,713,190.64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是 22,123,000.00 9,064,626.43 9,064,626.43 126,000.00 9,064,626.43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117,853,100.00 117,853,100.00 117,853,100.00 32,010.22 117,855,110.22 2,010.22 注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股份回购或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资

金需求

不适用 不适用 263,819,711.98 247,064,348.78 89,064,348.78 247,064,348.78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是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4

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4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92,362,157.27 92,362,157.27 3,516,171.50 3,516,171.50 -88,845,985.77 3.81% 2026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83,566,068.07 83,566,068.07 4,339,483.76 4,339,483.76 -79,226,584.31 5.19% 2026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50,000,000.00 726,668,366.71 注5 709,913,003.51 103,332,418.34 541,129,878.65 -168,783,124.8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注 1：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充建设项目已于 2023年结项，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09.58万元。2024年未达到预计效益原因如下：受行业周期及市场竞争

加剧的影响，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增长不及预期，为了应对该种情况积极布局新兴业务领域，新业务起量需要时间，同时公司部分新产品的验收周期较长，也影

响了营业收入的增长。

注 2：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原“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激光器产能扩充建设项目”进行项目升级变更为“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投向“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向“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实施“客
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并将终止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投入“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注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2,010.22元，为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注 4：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原计划在苏州地块实施“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和“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至拟在江阴地块实施“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足部分由自有或自筹资金补足。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9日召开的 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61,324,425.21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

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5,056,256.08元，合计人民币 66,380,681.29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0254 号），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2024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28,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

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71,000,000.0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7,9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94%。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7）。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结余金额为 195,637,122.58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净额）。



原因：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详见本报告“三、（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和“三、（七）节

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4年 2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2月 23日、2024年 2月 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2024年 3月
6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2024年 3月 29日，公司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股份 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29.98
元/股，最低价 27.71元/股，回购均价 28.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64,348.7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
月 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注 5：调整后投资总额包含了募集资金产生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 12,848,654.73元，因此高于募集资金总额。



附表 2 .1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情况表

（2024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收益 是否达到预计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

充建设项目

130,236,779.39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激

光器产能扩充建设项目

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2,536,055.53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172,772,834.92 - -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23 年 12 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 1月 18 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

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同意以下事项：

结项募投项目：“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充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拟进行募投项目结项，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5,998.23万元用于投向新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2024年 5月，公司将“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产能扩充建设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和理财收入 60,406,661.30元转入新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终止募投项目：“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已不符合公司现实需要，拟进行募投项目终止，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356.61 万元用于投向新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2024年 5月，将“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

和理财收入 13,609,720.28元转入新募投项目“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变更募投项目：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规划建设新总部，并调整产能规划布局，拟将“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激光器产

能扩充建设项目”变更为“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5,668.84 万元投向“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

目”；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253.61万元投向“总部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2024 年 5 月，将“纳秒紫外激光器及超快激光器产能扩充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和理财收入

57,106,432.01 元转入“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和理财收入 42,865,363.98 元投向

“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附表 2.2



附表 2.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情况表

（2024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收益 是否达到预计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

目
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92,362,157.27 3,516,171.50 3,516,171.50 3.81% 2026年 5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研发中心项目 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3,566,068.07 4,339,483.76 4,339,483.76 5.19% 2026年 5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75,928,225.34 7,855,655.26 7,855,655.26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24年 12月 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的议案》，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2024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同意以下事项：

将使用于“激光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和“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和理财收入17,592.83万元整体变更至“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同时，鉴于“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德龙激光及全资子公司江苏德龙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德龙”），为保障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0.00万元对江苏德龙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德龙注册资本将从

8,000.00万元变更为 19,000.00万元；并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向其提供无息借款，期限 2年，根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后可续借，也可以提前偿还，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次借款的

金额将全部用于实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和“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作其他用途。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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